
■ 记者 汪 晓 通讯员 张 超

小学生课间推搡撞断牙齿

推人者父母担全责

校园里， 天真烂漫的小学生嬉笑玩闹是让

成人羡慕的一道靓丽风景。 可小学生嬉闹一旦

把握不准尺度，伤到了正在茁壮成长的身体，喜

剧就会变成悲剧， 学生家长也不得不为孩子的

“放飞”买单。

近日， 徐汇区人民法院就开庭审理了这样

一起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两位小学生在校园

厕所内嬉闹， 其中一名将另一名推到小便池上

撞断牙齿，法院判决推人者承担侵权责任，由其

家长赔偿 7 千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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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汪晓 陈文卿

工作不顺意气用事

敲诈勒索反害己

盗数千元画缸尔后贱卖 徐汇警方快速破案

■ 记者 王志莲 通讯员 马 凯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十六条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

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

复支出的合理费用， 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

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

残疾赔偿金。 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

和死亡赔偿金。

第三十二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监护人承担

侵权责任。 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 可以减轻

其侵权责任。

第三十九条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

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 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

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

责的，应当承担责任。

法条链接 >>>

排队上厕所“闹笑话”

被嘲笑者怒而推人

去年 4 月份的一天课间，

上海徐汇某小学的厕所门口，

几十名小学生排成两队依序如

厕。据原告张浩称，当时被告杨

帆看到另一队伍比较快， 就换

去另外的队伍排队， 后来发现

其原先排的队伍更快， 周围同

学就笑他，张浩也跟着笑，杨帆

就在之后张浩小便时推了张浩

一下， 导致张浩撞到卫生间墙

壁并造成两颗上门牙受伤。 后

经治疗， 张浩的伤情为前门牙

折断。

事发后， 学校多次组织双

方家长进行协商， 但未达成一

致。 为此张浩及其家长认为，杨

帆作为侵权人，其父母作为杨帆

的监护人，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赔

偿责任。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责

任，也应承担侵权责任。为此，张

浩及其家长作为原告，将杨帆一

方和学校共同告上法院，要求双

方赔偿医疗费、律师费、后续治

疗费等共计 2.7万余元。

推人者与学校

均拒绝担责

法庭之上， 两被告均请求

驳回原告的诉请。

杨帆一方辩称， 根据现有

证据， 无法证明是杨帆导致原

告受伤， 因此要求杨帆担责无

法律依据。 同时学校卫生间湿

滑，当事人滑倒受伤很正常，即

使原告受伤的客观事实存在，

也表明学校卫生间的安全防护

措施未到位， 相应责任不应由

杨帆一方承担。

学校辩称， 校园设施总体

比较完善， 张浩受伤并非因卫

生间湿滑导致， 经班主任老师

调查核实为杨帆推搡所致，且

事发时间是在当日的课间，学

校不存在未尽到安全教育责任

的过错。

法院判决

法院审理后认为，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致人损害的，由其监护人承担侵

权责任。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在教育机构学习期间受到损害

的，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

职责的，应承担相应责任。

本案中的事发现场因涉及

隐私，无监控录像，事发后，实

验小学涉事学生的班主任老师

第一时间至现场查看情况并询

问当事方及其他在场学生，据

此还原事发经过符合常理，之

后的处理流程也符合在校学生

轻微伤害事件的一般处理方

式， 现结合在案各方当事人陈

述， 法院认定事发时系杨帆推

搡张浩致使其撞到卫生间墙壁

导致牙齿受伤的事实。 杨帆一

方对此所提出的异议， 相应的

抗辩理由及依据均不足， 法院

不予采信。 依照法律规定，杨帆

之父作为致原告人身损害的未

成年人， 其监护人应承担相应

侵权责任， 就原告的损失承担

赔偿责任。 本案事故系学生之

间发生于学校厕所内的突发、

偶发事件， 在案证据不能证明

学校存在未尽到教育、 管理职

责的过错， 因此原告要求实验

小学承担责任， 缺乏事实及法

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最终，

法院判决杨帆一方承担全部责

任， 由杨帆的父母赔偿原告各

项损失 7 千余元。

（文中人物为化名）

男子见一户居民家的院门没关，溜

进后偷得一价格不菲的画缸，却被其当

成废品贱卖， 然而到手的钱还没“捂

热”，民警已经找上了门。 日前，徐汇警

方快速破获一起盗窃案，从案发到破案

不到 24 小时。

不久前， 居民王老伯来到派出所报

案。当天下午 15时 30分许，他从房门出

来走进自家院子时， 发现放在院子里的

一口画缸不翼而飞。 王老伯是一名书画

爱好者， 这口缸是他花 3000 元购得，平

时用于存放书画。

民警调查后发现曾有一名身穿白

色上衣的男子偷溜进王老伯家的院子，

不到 10 分钟后带着一口缸出来， 骑上

电瓶车离开。 经过连夜追查，民警于次

日上午 10 时在静安区一旅馆内将嫌疑

人刘某抓获。

到案后， 刘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 其交代那天下午 15 时许，他在

经过一户居民家门口时， 看到院子的门

虚掩没有关好， 本想进去向户主推销产

品，发现院子里没有人且房门紧锁，于是

环顾四周看到角落里放着一口外观精致

的画缸， 顿时起了贪念顺手牵羊。 由于

他对书画用器并不了解， 在得手后将画

缸以 100 元的价格卖给了一废品回收

站。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因涉嫌盗窃罪

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仍在进一步侦

查中。

广大市民， 宅院内尽量不要摆放贵

重物， 关好房门的同时也请记得关好院

门，切勿让别有用心之人有机可趁。

日常工作生活中，总有

法律意识淡薄的人因为一

时气愤，做出违法犯罪的行

为。 近日，徐汇区人民法院

审理了一起敲诈勒索案，两

名被告人因为工作中的不

顺心，便向公司老板敲诈勒

索 200 万元，最终被判有期

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

金一万元。

被告朱某与王某是多

年的朋友，两人经常一起分

享生活中的趣事或是抱怨

工作中的麻烦，在一家殡葬

礼仪服务公司上班的朱某，

工作中感觉受到了不公正

待遇，于是向王某诉说了自

己的委屈和公司的种种弊

端，王某正好在各种平台上

有贷款要还， 缺了不少钱，

于是两人合伙向朱某的公

司老板敲诈勒索。 王某借探

望朱某的名义，来到朱某公

司拍摄了照片、视频，随后

发送给受害人，以告发殡葬

公司为客户私存骨灰、遗失

骨灰、 偷税漏税等相威胁，

敲诈 200 万元。

徐汇区人民检察院检察

官张颖表示， 两名被告人要

挟被害人， 向被害人勒索钱

款的这种情况， 在法律上认

定为敲诈勒索。 而这两名被

告人， 在整个犯罪过程中间

是共同商议的， 在事中又是

相互配合合作的， 所以没有

给他们区分主从犯。

由于受害人在收到敲诈

勒索的信息后，立即报了警，

朱某与王某没有拿到钱款，

所以两名被告人的行为在本

案中属于犯罪未遂， 最终两

人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

年，并处罚金一万元。法官也

提醒市民，要增强法律意识，

不要因为意气用事从而做出

违法犯罪的行为。

警方提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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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在狭窄的教室门口、楼道内推推搡搡，

拥挤成一团，或者猛冲猛跑，或追跑打闹，以免

跌倒摔伤自己或撞伤别人。

课间活动的安全要求

啊 ~~！

我的

牙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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